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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签订 

募集资金专户协定存款合同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17 年 4 月 12 日，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上

海众材”）、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信证券”）、上海

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（华东

（上海）基地建设项目），相关内容详见 2017 年 4月 14日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

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7）。 

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、合理降低财务费用、增加存储收益，2017

年 7 月 31 日上海众材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建国路支

行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签署了《单位协定存款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约定

公司将在开户银行存储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甲方以其在乙方开立的结算账户（账号：91090154800014635）办理协定

存款，账户内协定存款的最低留存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  叁拾  万元。 

2、协定存款按季结息，结息日为每季末月 20 日。该结算账户余额按照每日

日终余额为准，该结算账户的每日余额低于最低档留存额度（含）的部分按照该

结算账户适用的活期利率计息，但如果该账户余额超出约定的留存额度，对于超

出部分，按照分档留存额度相对应的协定存款约定利率计息。 

3、本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提前 2 个营业日通知对方，终止本协议。如果双

方均未提出终止本协议的，则本协议始终有效。客户办理该账户的销户手续的，

视同终止本协议。提前终止协议时，自上一个结息日至解约日期间的利率按客户



该结算账户适用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。 

4、本协议的任何条款的无效、不合法或者不可强制执行，不影响本协议其

他条款的有效性、合法性和可强制执行性。 

5、本协议壹式两份，客户执一份，浦发银行执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17 年 8 月 1 日 


